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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56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98 年 11月 6日下午 1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主席：羅主任漢強  
出席：羅教授漢強、郭教授幸榮、王教授亞男、張教授上鎮  
   鄭教授欽龍、陳教授明杰、關教授秉宗、袁教授孝維  
   柯副教授淳涵、曲副教授芳華、張副教授惠婷  
   邱助理教授祈榮、鹿助理教授兒陽、林助理教授法勤  
   鄭助理教授智馨、葉助理教授汀峰、久米助理教授朋宣  
出國：丁副教授宗蘇、鍾助理教授國芳  
請假：王副教授立志、蔡副教授明哲、盧助理教授道杰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55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 98 年 8月 31日中午 12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案 由：本系大學生鄧乃瑜同學榮獲 97 年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為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研究及爭取榮譽，敬請予以表揚、獎勵，並建立

相關獎勵辦法。 
提案人：張上鎮、郭幸榮 
決 議： 

一、通過鄧同學之獎勵案，由系上安排相關會議公開表揚。 
二、另行研議獎狀及或獎金之獎勵方式提系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臨時動議： 
案由一：請規劃本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空間。 
提案人：關秉宗、張上鎮 
說 明：本系博士後研究員人數近年來漸增，亟需安排所需之研究室。 
決 議：交付空間規劃委員會研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案由二：請規劃本系臘葉標本館長及標本管理事宜。 
提案人：王立志 
說 明：本系系臘葉標本館長應紹舜教授自 8月 1日起退休，建議鍾國芳助

理教授接任(附件 6【註：附件略】)。 
決 議： 

一、為求更佳管理標本及避免資源分散重複使用，規劃本系部分標

本併入生命科學院植物標本館。 
二、請鍾助理教授國芳負責相關事宜。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三：建議本系各館加裝監視設備及感應燈具。 
提案人：張上鎮、關秉宗 
說 明：本系森林館 104室近日遭竊重要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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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本系向校方爭取經費裝設相關防竊設備，以防竊盜案件發生。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環境安全衛生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8年 9月 18日中午 12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 98學年度學生安全教育訓練實施方式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依據本校 98年 8月 26日校環保字第 0980037382號函辦理
(如附件 1【註：附件略】)。 

2. 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條第 1項：「本法所稱勞工，謂受僱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經洽本校環保暨安衛中心解釋，本

系學生領有任何酬勞者(含助學金、工資、差旅費等)，皆屬
本法所稱之勞工。 

3. 再據前法第 2條第 1項：「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第 3項：「勞工對
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本系部

分研究室學生爰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義務。 
4. 再查 97年 10月 6日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83次會議紀錄案由
一決議： 
(1) 97 學年度由系辦公室提供教育訓練影片，委請需接受
環安衛教育訓練之各研究室教師負責個別辦理，並將辦

理情形送系辦公室備查。 
(2) 98 學年度起由系辦公室集中辦理新進研究生之環安衛
教育訓練。 

5. 有關 98 學年度本系新進學生之環安衛教育訓練應如何實
施，請討論。 

決 議： 
1. 洽請本校環安衛中心，有關學生及研究生在野外進行調查
或試驗工作，而不在室內從事實驗工作，是否有相關之教

學教材。 
2. 學生、研究生從事勞工之工作者，必須參加相關之教育訓
練課程，請各指導教授督促學生履行勞工義務。研究生遇

有申請「研究生助學金」時，須於完成所規定之相關環安

衛教育訓練課程後，方得核發。 
3. 研究生從事「危險物及有害物」、「輻射性」及「生物性」
實驗者，遇有申請「研究生助學金」時，均須於完成所規

定之相關環安衛教育訓練課程後，方得核發。 
4. 大學生從事勞工之工作者，一如研究生應該履行勞工義
務，請各指導教授辦理。 

執行情形：業已完成本系之一般安全教育訓練。 
臨時動議：為擬定本系環境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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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法勤、葉汀峰 
說 明：本系環境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草案業經林委員法勤初擬完成，如

附件 2【註：附件略】。 
決 議： 

1. 請葉委員汀峰複審草案內容，並於複審後簽請本校環安衛
中心轉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定。 

2. 本工作守則於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定後實施。 
執行情形：業將本案送請本校環安衛中心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定中。 

二、報告 98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教師「森林經營專長領域」甄選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10月 15日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 98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森林經營」領域之新聘專任

教師應徵人資格審查一案，請審議。 
說明及決議內容參見會議紀錄。 

三、報告 98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教師「植群生態學、復育生態或育林學專
長領域」甄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10月 15日中午 12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 98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植群生態學、復育生態或育

林學」領域之新聘專任教師應徵人資格審查一案，請審議。 
說明及決議內容參見會議紀錄。 

四、報告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89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8年 10月 1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由一：為規劃本系教學課號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本案前已於本委員會第 88次會議提案，並經決議如本議程
確認事項案由九【註：案由九略】。 

2. 本系為配合辦理此課號整編作業，業依據前開會議決議彙
整規劃表送請各領域教師複審，彙整表如附件 14【註：附
件略】。 

決 議： 
1. 規劃通過如附件 14【註：附件略】。 
2. 將規劃表所列之決議內容通知相關教師辦理。 

執行情形：已將彙整後之規劃表送教務處辦理。 
案由二：為本系森林生物學群選擇必修「微生物學」及「微生物學實驗」

課程處理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本系「森林生物學群」目前列有選擇必修「微生物學」(課
號 B01 32420，3學分)及「微生物學實驗」(課號 B01 33010，
1學分)，不限定學生修習開課系所班級，惟目前已不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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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查本校目前所開授與「微生物學」及「微生物學實驗」
名稱相關之課程有多種類別，摘要如下： 

開課單位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全/半年
植物病理與 
微生物學系 

613 49950 微生物學 3 半年 

植物病理與 
微生物學系 

613 49970 微生物學實驗 1 半年 

生命科學系 B01 33000 微生物學 4 半年 
生命科學系 B01 33020 微生物學實驗 1 半年 
生化科技學系 B02 20301 微生物學上 2 全年 
生化科技學系 B02 20302 微生物學下 2 全年 
生化科技學系 B02 20302 微生物學下 2 全年 
生化科技學系 B02 20310 微生物學實驗 1 半年 
生化科技學系 B02 20320 微生物學實驗 2 半年 

3. 本系森林生物學群之選擇必修「微生物學」及「微生物學
實驗」課程應如何認定，請討論。 

決 議：改列「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所開之「微生物學」(課號 613 
49950，3學分)及「微生物學實驗」(課號 613 49970，1學分)，
為本系「森林生物學群」選擇必修課程，不限定學生修習開課

系所班級。並請函請「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同意。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臨時動議：擬增列生物地理學(625 U1780)為本系大學部森林生物、森

林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學群選擇必修課程，並將植物地理學

(605 46200)移列為三年級選擇必修課程。 
提案人：鍾國芳 
連署人：盧道杰、柯淳涵 
說 明： 

1. 鍾助理教授國芳於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授生物地理學
(625 U1780)，至今已開授 2學年，因本課程涵蓋生物地理
學發展的歷史、地球環境與生物地理分布模式、地質史與

生物地理模式生成機制、物種演化的歷史、生態生物地理

學與保育生物地理學等範疇課程內容，可符合本系森林生

物、森林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學群學生修課需求，爰擬

將本課程增列為大學部該三學群四年級之選擇必修課程，

課程大綱如附件 15(p54-)。 
2. 為配合增列本課程，原大學部森林生物、森林環境、資源
保育與管理學群選擇必修課程植物地理學(605 46200)移列
為三年級上學期之選擇必修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報告 98學年度第 1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8年 10月 8日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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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規劃興建「農業生態環境大樓」本系之空間需求表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依據規劃「農業生態環境大樓」之建築師事務所 E-mail(詳附

件)，請提供本系之空間需求表俾利規劃設計。 
 
決 議：通過本系空間需求表如下： 

空間類別 需求

間數 
每間面積

(M2) 
需求總面積

(M2) 
教師研究室 12 48 576 
兼任教師及退休教師研

究室 4 48 192 

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

人員研究室 4 48 192 

助理及研究生研究室 12 48 576 
教學實驗室、共同實驗

室及儀器室 16 96 1536 

專題計劃臨時使用空間 1 48 48 
實驗林管理處研究室 5 96 480 
實驗林管理處實驗室 1 96 96 
其他 - - -6 
合計 - - 3690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六、報告本系 99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

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8年 10月 22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擬具本系 9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事宜建議案，是否妥當，

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依據校行事曆，本系 9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筆試將於 98 年
10月 31日(星期六)舉行，口試將於 98年 11月 7日(星期六)
舉行(附件 1【註：附件略】)。 

2. 相關試務施行如下： 
(1) 審查及口試委員委由系主任依照相關領域遴聘。 
(2) 每名考生按照准考證號碼為序，分別報告及詢答時間
各 6分鐘，合計使用 12分鐘。 

(3) 審查評分表及口試評分表草案之內容各如附件 8
【註：附件略】、附件 9【註：附件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七、報告 98 年度「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審查委員會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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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8年 10月 22日下午 1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98年度「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本次計有碩

士班三年級陳郁芳同學申請，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補助辦法(詳附件 1

【註：附件略】)之目的為鼓勵本系學生(包括大學部及碩、博
士班)）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訓練工作研習會或國際交
換學生課程等，以增進國際交流及拓展視野。補助項目為部分

之出國旅費。陳郁芳同學申請資料詳附件 2【註：附件略】。 
決 議：陳郁芳同學原則上補助新台幣 1萬元為上限。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臨時動議：「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補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王立志副教授任 
決 議：補助辦法第二條：「補助項目為部分之出國費用，⋯.」修正為：

「補助項目為部分出國費用之機票費及註冊費，⋯.」。 
執行情形：已於本次系務會議提案討論。 

八、本系 98 學年度「林場實習一」及「林場實習四」之時間及地點規劃前
經簽會本系各教師通過如下： 
1. 林場實習一(森林生物，三年級寒假)：99年 1月 17日下午報到，實
習至 1月 24日，實習地點為溪頭營林區，由鍾助理教授國芳領隊。 

2. 林場實習四(資源保育及管理，四年級寒假)：99年 1月 17日下午報
到，實習至 1 月 23 日，實習地點為清水溝營林區(鳳凰茶園)及溪頭
營林區，由袁教授孝維領隊。 

九、本系 97學年度第 2學期學業成績優良學生(書卷獎)名單如下： 
1年級：詹孟浚、葉八方、廖娸吟、簡嘉佑、王翎。 
2年級：柯柏如、陳文棋、鄧乃慈、林穎。 
3年級：林文君、廖仁華、陳佑瑄、徐瑞宏。 
4年級：何玉清、彭安琪、何星潔、陳依婕、劉佺。 

十、本系 98學年度第 1學期受理獎學金推薦名單： 
1. 孫海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四年級吳廷略、三年級吳紅葳 
2. 陳天信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四年級何星潔、三年級曾君傑。 
3. 中華林學會獎學金：三年級鄧乃慈、三年級陳文棋。 
4. 本校實驗林獎學金：四年級李毓芩、廖仁華、黃振宇，三年級柯柏
如、粱德珊。 

5. 本系王子定森林獎學金：四年級徐瑞宏、劉怡秀、吳枰蓮。 
6. 黃國豐先生獎學金：研究生二年級陳育涵。 

十一、本系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鑑訂於 98年 11月
16日及 17日舉行，實地訪視評鑑行程如附件 1，敬請本系各位老師預
為準備。 

十二、為配合生農學院系所影片專案，請各位老師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其中，

與研究室相關之照片至少 3張(解析度 720×480以上)，教師個人之照片
至少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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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生農學院自「98 年度生農學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經費」項目下
之保留款部分(計畫代碼：98R0037-26)撥配經常門新台幣 35 萬元整予
本系進行系所評鑑及改善研究室等使用，有需要此經費之教師請向系辦

公室申請，本經費須於 98年 12月底以前完成報帳手續(附件 2)。 
十四、東北林業大學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令營」徵求領

隊老師，若有意願擔任領隊之教師，請洽系辦公室。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擬定本系新聘教師員額計劃及專長領域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生農學院預訂於 98年 12月召開「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
論各系所之教師員額事宜。 

二、本系所如有提案，需將新聘教師計畫表及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送院審議。 
三、97 年 11 月 17 日本系第 251 次系務會議通過之中長程師資聘
用計畫如附件 3。 

決 議： 
一、本系 99學年度第 1學期預定新聘「林地水土保持與集水區復
育工程」及「生物材料物理加工利用」專長領域各 1名教師。 

二、修正後之本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如附件 4。 
 
案由二：為修訂「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補助辦

法」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本系 98 年度「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審
查委員會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前開辦法第 2點擬修訂如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補助項目為部分出

國費用之機票費

及註冊費，並以在

會議中發表論文

接受者為優先補

助對象。 

二、補助項目為部分之

出國費用，並以在

會議中發表論文

接受者為優先補

助對象。 

文字修正

三、修正後之條文內容如附件 5。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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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鑑實地訪視評鑑行程 
 

訪視日期：98年 11月 16日(星期一)、17日(星期二) 
 時間 行程 本系參與人員 

     9:00前 評鑑委員到校 系主任 
 9:00- 9:4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9:40-10:10 
評鑑委員及系所成員相互

介紹、系所簡報 全體教師 

10:10-10:30 系所主管晤談 系主任 
10:30-11:10 教學現場訪評 評鑑委員決定 
11:10-11:40 教學設施參訪 評鑑委員決定 

10:30-11:40 同時段進行問卷施測 系學生會指派，評鑑委員抽

選 
11:40-12:30 教師與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代表人員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20 學生代表晤談 系學生會指派 
14:20-15:00 教學現場訪評 評鑑委員決定 
15:00-16:00 資料檢閱 系主任 
16:00-17:00 畢業系友晤談 系主任邀請 

17:00-18:00 
評鑑委員提出「實地訪評

待釐清問題」交給系所 系主任 

第
一
天 

18:00- 離校住宿  
     9:00前 評鑑委員到校自由訪視  
 9:00- 9:40 資料檢閱 系主任 
 9:40-10:20 教學現場訪評 評鑑委員決定 

10:20-11:30 
系所對「待釐清問題」之

說明 全體教師 

11:30-12:30 學生代表晤談 系學生會指派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資料再檢閱或學生座談或

教師座談 
評鑑委員決定 

14:30-15:00 彈性時間 評鑑委員決定 
15:00-17:00 撰寫正式訪評結論報告  

第
二
天 

17:00- 離校  
註： 

1. 請各教師在 11月 16日及 17日避免出差，留在系上。 
2. 請各教師督促學生整理，打掃各實驗室，且指派學生現場說明。 
3. 共同實驗室請負責教師督促工讀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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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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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97年 11月 17日第 251次系務會議通 
 
 
一、總體目標 

本系為配合國家發展之人才需求及因應世界未來林學發展趨勢，以培育

優秀森林經營、保育及永續利用人才為教學目標，教師力求教學研究與實務

並重，高年級及研究生課程分成森林生物、森林環境、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

以及生物材料四個學群。本系 95 迄今所執行之國科會、農委會、環保署、
林務局以及各相關單位、基金會等所委託之研究計畫共 160項，總經費達新
臺幣 1億 6仟 8佰餘萬元，研究成果報告發表於國內、外專業期刊以及相關
研討會中，其中，95年迄今共發表 91篇屬於 SCI及 SSCI等級。 
本系近 3年來為配合全球對生物多樣性、環境保護、生物復育、生物材

料研發之趨勢，已與國內森林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建立合作模式，並與國

科會、農委會及環保署完成多項應用性研究工作。此外，本系亦積極加入本

校相關學程及共同研究工作，透過教學及研究之合作，對於本系之專長領域

已逐漸整合，成為台灣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研究重鎮。培育研究生

之知識才能，充實本科生之學養基礎，以待來日任職研究機構或公務單位

時，得能貢獻一己之力，奉獻國家社會。 
在本系現有的師資條件下，本系將致力於前述四個領域的研究，除森林

學及其相關學門之基礎研究外，未來亦將以各領域之特色發展為重要之研究

方向。期待未來新聘任教師除能在上述研究領域發展外，亦能與現有教師以

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整合型研究，同時與可與國內外林業研究機構、大學

或產業界進行研究合作，延伸整合研究計畫的深度與廣度，亦可提升本系整

體的教學與研究能力，以期達到國際水準，與世界各尖端大學相關學系之研

究接軌為發展目標。 
 

二、本系規劃未來發展的四大領域： 
1.森林生物領域： 
森林生物領域所包含的範圍是以生物科學為軸線，如果將教學與研究內容

劃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則由上游基礎之動植物個體生態及基因結構

等，至中游之族群及群聚生態，動植物之間互動至下游結集中上游之生物

資訊並與森林環境及經營管理領域橫向連結，建立森林生態體系模式並提

供野生物及棲地保育實際執行策略及方法，在現今國土規劃及復育並人造

林復育之重大研究及國家政策上，本系才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而關鍵之角

色。進而提昇國內及國際森林生物主流研究及競爭能力，發展國家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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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水準，並結合本系其他領域之人材，從事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

研究，以為國所用。 
2.森林環境領域： 
森林環境領域，包括森林微氣象、森林水文、森林土壤學及化育、森林集

水區經營與保育、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森林生態系功能，生態氣候學，生

態水文學，治山防災近自然工法應用，土地利用規劃與水土資源保育，森

林環境資源監測等方面之教學與研究，提昇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課程與

研究訓練的水準，最終提昇森林水文循環、土壤化育、能量循環、養分循

環、二氧化碳通量、集水區生態復育、長期生態研究等重點範疇在國內、

外的競爭力。 
3.生物材料領域： 
培育木質生物材料科學專長之教學與研究人才。在物理應用方面，包括木

質生物材料之物理性質、保存與加工利用、木質生物複合材料、組織與鑑

別；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綠建築(設計、材料與維護)，還規劃與工學
院土木系與城鄉所合辦「木質構造建築」學程。而在化學應用方面，包括

木質材料化學改質、木質材料高分子化學、林木代謝體學(天然物之生合
成、特殊森林資源利用)與林產化學生物技術(生質能利用、生物精製等)，
使森林資源可以有效利用以提升國際林產科學研究的競爭力。 

4.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為培育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專才，提供政府機構及民間所用，基於森林資

源在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面向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經由森林資源調

查、林地利用規劃、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以及森林資源及環境經濟分

析與政策評估等方面的專業方案，促進合理經營森林資源，強化國土保

安、水源涵養、森林遊憩、生態保育及林木生產等森林功能，以增加社會

福祉，並為提昇我國林學研究之競爭力，培育所需之人才。 

 
三、新聘教師專長、員額、時程及空間規劃 

1.專長領域 
配合本系上述四個領域之發展方向，本系將以下述專長領域作為新聘師資

教學及研究之規劃方向： 
(1)森林生物領域： 

i.新聘教師應聘者須具有以下專長之博士學位。 
ii擬聘專長：植群生態學。 
iii.擬聘名額：預訂 98學年度第 2學期聘用 1名。 

(2)森林環境領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林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或博士論文需與所應徵之專長相符。 

ii.擬聘專長：林地水土保持與生態工程。 
iii.擬聘名額：預訂 98學年度第 1學期聘用 1名。 

(3)生物材料領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林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以擔任日後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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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擬聘專長：生物材料物理加工利用，包含木質生物材料物理性質、
組織與解剖、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綠建築設計與施工等。 

iii.擬聘名額：預訂 98學年度第 1學期聘用 1名。 
(4)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i.新聘教師應聘者須具有以下專長之博士學位。 
ii.擬聘專長：森林經營 
森林經營學為森林學門之專業基礎學科，為本系之必修科目，亦為

公務人員國考試之高考、普考與林業技師之必考科目。 
iii.擬聘名額：預訂 98學年度第 2學期聘用 1名。 

2.新聘教師職缺來源及時程 
(1)97學年度以前(含 97學年度)待聘教師職缺狀況： 

出 缺 時 間名額 說       明 

i.目前待聘職缺 4 97學年度第 2學期已提聘 2名，尚餘 2名

缺額 

ii.97學年度第 2學期起 2 陳信雄教授及王松永教授年滿 70歲退休
 
(2)預期 98學年度以後教師員額異動情形： 

出 缺 時 間名額 說       明 

i. 98學年度第 1學期 1* 郭幸榮教授將自願提前退休 

ii. 99學年度第 1學期 1*

1*

應紹舜教授年滿 70歲退休 

羅漢強教授預定年滿 65歲時退休 

合計 3 *職位出缺時程，依教授個人是否有意申

請延長服務及教評會審議結果而定 
備註：未來 10年內專任教師之專長結構： 

專長領域 專任教師人數 
i  森林生物領域 8 
ii 森林環境領域 5 
iii生物材料領域 7 
iv森林資源經營領域 7 
合計 27 

 
3.新聘教師規劃方案：未來新聘教師名額依據本系總體目標之下各項發展重
點方向，將教師員額進行先後彈性流用。 

4.新聘教師空間需求：就本系現有之空間規劃辦法彈性調整，目前已有萬全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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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98年 11月 6日第 256次系務會議通 
 
 
一、總體目標 

本系為配合國家發展之人才需求及因應世界未來林學發展趨勢，以培育

優秀森林經營、保育及永續利用人才為教學目標，教師力求教學研究與實務

並重，高年級及研究生課程分成森林生物、森林環境、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

以及生物材料四個學群。本系 95 迄今所執行之國科會、農委會、環保署、
林務局以及各相關單位、基金會等所委託之研究計畫共 160項，總經費達新
臺幣 1億 6仟 8佰餘萬元，研究成果報告發表於國內、外專業期刊以及相關
研討會中，其中，95年迄今共發表 91篇屬於 SCI及 SSCI等級。 
本系近 3年來為配合全球對生物多樣性、環境保護、生物復育、生物材

料研發之趨勢，已與國內森林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建立合作模式，並與國

科會、農委會及環保署完成多項應用性研究工作。此外，本系亦積極加入本

校相關學程及共同研究工作，透過教學及研究之合作，對於本系之專長領域

已逐漸整合，成為台灣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研究重鎮。培育研究生

之知識才能，充實本科生之學養基礎，以待來日任職研究機構或公務單位

時，得能貢獻一己之力，奉獻國家社會。 
在本系現有的師資條件下，本系將致力於前述四個領域的研究，除森林

學及其相關學門之基礎研究外，未來亦將以各領域之特色發展為重要之研究

方向。期待未來新聘任教師除能在上述研究領域發展外，亦能與現有教師以

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整合型研究，同時與可與國內外林業研究機構、大學

或產業界進行研究合作，延伸整合研究計畫的深度與廣度，亦可提升本系整

體的教學與研究能力，以期達到國際水準，與世界各尖端大學相關學系之研

究接軌為發展目標。 
 

二、本系規劃未來發展的四大領域： 
1.森林生物領域： 
森林生物領域所包含的範圍是以生物科學為軸線，如果將教學與研究內容

劃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則由上游基礎之動植物個體生態及基因結構

等，至中游之族群及群聚生態，動植物之間互動至下游結集中上游之生物

資訊並與森林環境及經營管理領域橫向連結，建立森林生態體系模式並提

供野生物及棲地保育實際執行策略及方法，在現今國土規劃及復育並人造

林復育之重大研究及國家政策上，本系才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而關鍵之角

色。進而提昇國內及國際森林生物主流研究及競爭能力，發展國家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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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水準，並結合本系其他領域之人材，從事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

研究，以為國所用。 
2.森林環境領域： 
森林環境領域，包括森林微氣象、森林水文、森林土壤學及化育、森林集

水區經營與保育、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森林生態系功能，生態氣候學，生

態水文學，治山防災近自然工法應用，土地利用規劃與水土資源保育，森

林環境資源監測等方面之教學與研究，提昇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課程與

研究訓練的水準，最終提昇森林水文循環、土壤化育、能量循環、養分循

環、二氧化碳通量、集水區生態復育、長期生態研究等重點範疇在國內、

外的競爭力。 
3.生物材料領域： 
培育木質生物材料科學專長之教學與研究人才。在物理應用方面，包括木

質生物材料之物理性質、保存與加工利用、木質生物複合材料、組織與鑑

別；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綠建築(設計、材料與維護)，還規劃與工學
院土木系與城鄉所合辦「木質構造建築」學程。而在化學應用方面，包括

木質材料化學改質、木質材料高分子化學、林木代謝體學(天然物之生合
成、特殊森林資源利用)與林產化學生物技術(生質能利用、生物精製等)，
使森林資源可以有效利用以提升國際林產科學研究的競爭力。 

4.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為培育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專才，提供政府機構及民間所用，基於森林資

源在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面向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經由森林資源調

查、林地利用規劃、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以及森林資源及環境經濟分

析與政策評估等方面的專業方案，促進合理經營森林資源，強化國土保

安、水源涵養、森林遊憩、生態保育及林木生產等森林功能，以增加社會

福祉，並為提昇我國林學研究之競爭力，培育所需之人才。 

 
三、新聘教師專長、員額、時程及空間規劃 

1.專長領域 
配合本系上述四個領域之發展方向，本系將以下述專長領域作為新聘師資

教學及研究之規劃方向： 
(1)森林環境領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林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或博士論文需與所應徵之專長相符。 

ii.擬聘專長：林地水土保持與集水區復育工程。 
iii.擬聘名額：預訂 99學年度第 1學期聘用 1名。 

(2)生物材料領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林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以擔任日後教學工作。 

ii.擬聘專長：生物材料物理加工利用，包含木質生物材料物理性質、
組織與解剖、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綠建築設計與施工等。 

iii.擬聘名額：預訂 99學年度第 1學期聘用 1名。 
2.新聘教師職缺來源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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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缺 時 間名額 說       明 

目前待聘職缺 5 教師退休後之職缺 
備註：未來 10年內專任教師之專長結構： 

專長領域 專任教師人數 
i  森林生物領域 8 
ii 森林環境領域 5 
iii生物材料領域 7 
iv森林資源經營領域 7 
合計 27 

 
3.新聘教師規劃方案：未來新聘教師名額依據本系總體目標之下各項發展重
點方向，將教師員額進行先後彈性流用。 

4.新聘教師空間需求：就本系現有之空間規劃辦法彈性調整，目前已有萬全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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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出國獎助金補助辦法 

 

 

一、為鼓勵本系在學學生(包括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訓練工作研習會或國際交換學生課程等，以增進國際交流及拓展視野，特訂

定本辦法。 
二、補助項目為部分出國費用之機票費及註冊費，並以在會議中發表論文接受者

為優先補助對象。 
三、申請者須繳交之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歷年成績單。 
(三) 會議或課程接受函，在會議中發表論文者，請加附論文摘要。 
(四) 導師推薦信一封。 

四、申請日期及補助金額：依每年學校核撥之經費及時間，授權系主任另行公告。 
五、評審流程：由系主任召集系上 4位專任教師(以無推薦學生之教師為原則)進
行審查。 

六、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亦同。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7 年 6 月 17 日第 248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8 年 11 月 6 日第 25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